國 立 金 門 大 學       運動與休閒學          系（所）
   111     學年度第    2    學期碩士論文指導費印領清冊

第    頁
	指導教授

姓名
	指導論文
	研究生

姓名
	銀行帳號

（或郵局局、帳號）
	備    註

	
	篇數
	金額
	
	
	

	
	
	4000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計
	新台幣（中文大寫）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 元


· 研究生論文指導費每篇四仟元，若有二名以上指導教授共同指導者，論文指導費發放以均分為原則。但指導教授以論文指導費抵算基本授課鐘點者不得具領。

	申請系（所）
	教務處
	主計室
	校長

	
	
	
	


